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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使用本公司交易資訊及與本公
司電腦連線應注意事項

有關使用本公司交易資訊應注意事項

 本公司「交易資訊使用契約第2條」

 依本公司交易資訊使用契約第2條規定，「本公司提供之交易
資訊及軟硬體設備，其著作權、所有權及其他相關權利均屬本
公司所有，貴公司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，不得加以轉接、再發
放、出借、出租或出售該交易資訊予第三人，或將該交易資訊
及其裝置設備加以改裝、增添、擴充、刪減、毀損或為其他一
切之變更。如有違反，本公司得依使用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處理
或終止本契約」

 據此提醒倘有本契約同意範圍外之使用，如以本公司交易資訊
做為商品連結標的、編製指數或製成衍生性之商品等，需先取
得本公司書面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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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與本公司電腦連線應注意事項

 本公司「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第6條」及「期貨集中交易市場
電腦連線契約第6條」

 依本公司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，「與本公司交易資訊
系統連線作業，不得影響本公司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作業，必要時
本公司得限制其申請」。

 依本公司期貨集中交易市場電腦連線契約第6條規定，「依本契約
為電腦連線後，倘發生資訊傳輸中斷事故，或電腦連線設備因其
他原因致無法正常作業者，雙方應共同查明原因，儘速完成修復
。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，彼此不負損害賠償責任」。

 提醒各公司與本公司電腦連線，應避免發生影響期貨集中交易市
場作業之情事，如流量過大等異常情形，必要時本公司將予以限
制或中斷連線，以維護期貨市場穩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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